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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申請書格式申請書格式申請書格式申請書格式 
受文者：桃園縣政府 

主  旨：為申請設立「財團法人桃園縣○○○○○○○○」，請惠予審查許

可，俾便辦理法人登記。 

說  明： 

一、依民法第五十九條及「桃園縣財團法人設立許可及監督準則」之

規定辦理。 

 二、檢附左列文件一式五份。 

（一）捐助章程。（以遺囑設立者，並應提出遺囑影本。） 

（二）捐助財產清冊及其證明文件。 

（三）董事名冊及其身分證明文件影本。置有監察人者，監察人

名冊及其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四）願任董事同意書。置有監察人者，願任監察人同意書。 

（五）法人及董事印鑑清冊。置有監察人者，監察人印鑑清冊。 

（六）董事會會議紀錄。 

（七）董事相互間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關係者，未超

過總名額三分之一切結書；置有監察人者，其相互間、監

察人與董事間無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關係之切結

書。 

（八）年度經費預算書、業務計畫及其說明書。 

（九）捐助人同意於法人完成登記時，將捐助財產移轉為法人所

有之承諾書。 

（十）事務所使用證明文件。 

（十一）捐助人名冊。 

（十二）董事三分之一以上具有從事財團法人主要目的業務相關

素養或經驗之證明文件。 

三、請將附件驗印發還兩份，以便向臺灣桃園地方法院辦理財團法人

登記。 

申 請 人：                         印 

聯 絡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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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註：上列附件請依序裝訂成冊，一共五份加蓋騎縫章，並加裝封面。封

面註明「財團法人桃園縣○○○○○○○○申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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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捐助財產清冊格式捐助財產清冊格式捐助財產清冊格式捐助財產清冊格式 
財團法人桃園縣○○○○○○○○捐助財產清冊 

填報日期：  年  月  日 

財產類別 名稱 單位 數量 
新臺幣價

值金額 
證明文件 備註 

(不動產) 土地      

(不動產) 建築物      

(基金) 存款      

       

       

       

       

合 計  

說明： 

一、財產種類包括動產及不動產。動產名稱含儲存銀行之現金、上市股

票、公債等；不動產名稱含土地、房舍及重要之設備。其中有價值

證券部分按其面額計算；不動產則不予折價。 

二、不動產及列為基金之動產，非經主管機關之同意，不得處分。 

三、財產憑據影本連同清冊附送，正本備查。財產證明請向存放行庫申

請開立存款餘額證明書。 

四、財產可先以籌備會或其他捐助人個人名義先行登記或存放，但如以

個人名義登記，須附承諾書(承諾於法人成立時無條件將財產轉移至

法人名下）。 

五、設立基金需以法人名義定存各行庫，並不得處分。 

六、本表各欄如不敷填寫，請依實際需要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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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董事名冊格式董事名冊格式董事名冊格式董事名冊格式 
 

財團法人桃園縣○○○○○○○○第○屆董事名冊 
任期：自民國○年○月○日至○年○月○日止 

 

職 稱 姓名 性別 出生年
月日 學歷 經歷 現職 戶籍地址 電 話 備註 

(詳說明) 

董事長          

董 事          

董 事          

董 事          

董 事          

董 事          

董 事          

說明： 
 一、董事相互間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關係者不得超過董事名

額三分之一，具有上述親等關係者，請於備註欄內註明。 
二、董事須有三分之一以上具有從事目的業務工作經驗，並持有證明文

件者。請於備註欄內註明。 
三、學歷欄填最高學歷。 
四、現職欄應載明任職機關（構）暨職稱。 
五、電話應留上班時間容易連繫者。 
六、董事、監察人請分別造冊。 
七、主要捐贈人（指原始捐助人或捐贈總額達基金總額二分之一以上之

個人或營利事業）及各該人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之親屬擔任董事（監

察人），人數不超過全體董事（監察人）人數三分之一，方符合免稅

標準。 
八、本名冊各欄請詳實填寫，並自負法律責任。 
九、本表各欄如不敷填寫，請依實際需要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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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願任董事同意書格式願任董事同意書格式願任董事同意書格式願任董事同意書格式 
 

        同 意 書 
 

    本人同意擔任財團法人桃園縣○○○○○○○○第○屆董事，任期為

中華民國○年○月○日至中華民國○年○月○日止，計○年，並願遵守法

人章程及有關法令之規定執行職務，如有違法失職，願負法律一切責任。 

 

 

 

 

此  致 

財團法人桃園縣○○○○○○○○ 

立同意書人： 

簽名 印鑑章 簽名 印鑑章 

    

    

    

※所有董事以同簽乙張為原則。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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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法人及董事印鑑清冊格式法人及董事印鑑清冊格式法人及董事印鑑清冊格式法人及董事印鑑清冊格式 
 
  財團法人桃園縣○○○○○○○○印鑑 
 
法 人 名 稱 及 印 模 董 事 姓 名 董 事 簽 名 式 董 事 印 鑑 

   

   

   

   

（法人全銜名稱） 
 

   

說明： 
一、董事姓名欄請打字或正楷書寫董事姓名。 

 二、董事簽名式欄請董事親自簽名。 
三、本表各欄如不敷填寫，請依實際需要自行增列。 
 

 

 

 

 

 

 

 

 

 

 

 

 

 

 

 

0.8公分 

 

 

（字體不拘） 

5.2公分×7.6公分 

 

7.6 公分 

5.2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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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切結書格式切結書格式切結書格式切結書格式    
 

    切結書 
 

財團法人桃園縣○○○○○○○○遵守法人章程及有關法令之規定，

董事相互間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關係者，未超過董事總名額三

分之一，如有違法，願付法律上一切責任。 

 

 

 

立切結書人：財團法人桃園縣○○○○○○○○   印 

            董事長  ○○○  印 

            監察人  ○○○  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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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業務計畫書格式業務計畫書格式業務計畫書格式業務計畫書格式 
 

財團法人桃園縣○○○○○○○○     ○○○年度業務計畫書 
一、依    據：(本欄請填寫章程所訂目的事業之條文或董事會議之決議)。 

二、目    的：(本欄依據章程所訂，詳列法人設立之目的事業)。 

三、業務項目：(本欄依據目的事業範圍，詳列辦理業務項目) 

四、實施內容： 

 

預定進度 
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經費預算 

(新臺幣/元) 起 迄 
備註 

      

五、經費來源：(請說明係屬基金孳息或各界捐助或其他收入) 

六、預期效益： 

七、其    他： 

 

 

董事長： 

                                地  址： 

                                聯絡人：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9 

附件八 

捐助承諾書格式捐助承諾書格式捐助承諾書格式捐助承諾書格式 
               

捐助承諾書（以捐助現金為例） 

 

本人同意捐助財團法人桃園縣○○○○○○○○基金新臺幣○○○元

整，俟財團法人成立時，無條件將該筆捐款轉移至財團法人名下，無誤。 

 

立承諾書人：○ ○ ○    印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備註：以其他動產或不動產捐贈者，請詳列該筆財產之相關資料，如：上

市公司、股數、廠牌、規格、地段、地號、面積、座落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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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捐助人名冊格式捐助人名冊格式捐助人名冊格式捐助人名冊格式 
 

捐助人名冊 

捐助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捐助金額 
備註 

(證明文件) 

     

     

     

     

     

     

     

     

     

     

※本表各欄如不敷填寫，請依實際需要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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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工作工作工作工作計畫書格式計畫書格式計畫書格式計畫書格式 
 

財團法人桃園縣○○○○○○○○     ○○○年度工作計畫書 
一、依    據：(本欄請填寫章程所訂目的事業之條文或董事會議之決議)。 

二、目    的：(本欄依據章程所訂，詳列法人設立之目的事業)。 

三、業務項目：(本欄依據目的事業範圍，詳列辦理業務項目) 

四、實施內容： 

 

預定進度 
工作項目 實施內容 

經費預算 

(新臺幣/元) 起 迄 
備註 

      

五、經費來源：(請說明係屬基金孳息或各界捐助或其他收入) 

六、預期效益： 

七、其    他： 

 

 

董事長： 

                                地  址： 

                                聯絡人：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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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預算書格式預算書格式預算書格式預算書格式 
財團法人桃園縣○○○○○○○○ 

○○年度  經費收支預算表 
 

民國○○年 1 月 1 日至○○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 

預 算 金 額 
項   目 

小 計 合 計 
說    明 

一、上期累積餘（短）絀  （A）  

二、收入    

    捐贈收入    

    利息收入    

    其他收入    

    

                收收收收入合計入合計入合計入合計        （（（（BBBB））））     

三、支出    

    人事費用    

    獎助（捐贈）費用    

    辦公（行政）費用    

    業務費用    

    其他費用    

    

                支出合計支出合計支出合計支出合計        （（（（CCCC））））     

本年度結餘（短絀）  
(D)＝(B)－

(C) 
 

本 期 累 積 結 餘  (D)＋(A)  

製表：               審核：               董事長： 

填表須知： 

一、收入及支出科目之編列，請視業務實際收支執行情形編寫。 

二、年度用於有關目的事業之支出，不得低於每年孳息及其他經常性收入

百分之七十（C÷B≧70％）；若無上期累積餘絀(A)可資運用，年度結餘

(D)不應虧絀。 

三、本表各欄如不敷填寫，請依實際需要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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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工作報告格式工作報告格式工作報告格式工作報告格式 
 

財團法人桃園縣○○○○○○○○    ○○年度工作報告    

工 作 

項 目 

活 動 

時 間 

活 動 

地 點 
實 施 內 容 

參加人

數或受

益人數 

     

     

     

※本表各欄如不敷填寫，請依實際需要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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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 

決算書格式決算書格式決算書格式決算書格式 
財團法人桃園縣○○○○○○○○ 

○○年度  經費收支決算表 
 

民國○○年 1 月 1 日至○○年 12 月 31 日 
       單位：新臺幣元 

結 算 金 額 項       目 
小 計 合 計 

說       明 

一、收入    

    捐贈收入    

    利息收入    

    其他收入    

    

                收入合計收入合計收入合計收入合計         (A) (A) (A) (A)     

二、支出    

    人事費用    

    獎助（捐贈）費用    

    辦公（行政）費用    

    活動費用    

    其他費用    

    

                支出合計支出合計支出合計支出合計        (B)(B)(B)(B)     

本年度結餘（短絀）  (C)＝(A)－(B)  

上期累積餘（短）絀  (D)  

本期累積餘（短）絀  (D)＋(C)  

製表：                審核：                董事長： 

填表須知： 

一、收入及支出科目之編列，請視業務實際收支執行情形編寫。 

二、年度用於有關目的事業之支出，不得低於每年孳息及其他經常性收入

百分之七十（B÷A≧70％）；若無上期累積餘絀(D)可資運用，年度結餘

(C)不應虧絀。 

三、本表各欄如不敷填寫，請依實際需要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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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 

財產清冊格式財產清冊格式財產清冊格式財產清冊格式    

財團法人桃園縣○○○○○○○○財產清冊 

填報日期：  年  月  日 

財產類別 名稱 單位 數量 
新臺幣價

值金額 
證明文件 備註 

(不動產) 土地      

(不動產) 建築物      

(基金) 存款      

經

法

院

登

記        

(不動產) 土地      

(不動產) 建築物      

(基金) 存款      

未

經

法

院

登

記 
       

合                        計  

說 明： 

一、財產種類包括動產及不動產，並依「經法院登記」及「未經法院登記」

之財產內容分別填報。經法院登記之財產「金額」欄之金額應與法人

登記證書所載之「財產總額」欄之金額相同。 

二、動產名稱含儲存銀行之現金、上市股票、公債等；不動產名稱含土地

及建物。其中有價證券部分可按其前一次交易價格或面額計算；不動

產則以成交價（購買取得者）公告現值（接受捐贈者）折價合計，並

應於取得所有權後函報本府辦理財產總額變更登記。 

三、財產憑據影本連同清冊附送備查。財產證明請向存放行庫申請開立存

款餘額證明書，定期存款可直接影印定存單，但須在有效存放日期內。 

四、本表各欄如不敷填寫，請依實際需要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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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五 

送達證書送達證書送達證書送達證書格式格式格式格式    

桃園縣政府送達證書 

受送達人名稱姓名地址 
 
 

文             號        字第               號 

送 達 文 書  （含  案  由）  

送達處所（由送達人填記） 

原寄郵局日戳 送達郵局日戳 □ 同上記載地址     

□ 改送： 
送達人簽章 

送達時間（由送達人填記）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送             達             方            式 

由    送    達   人    在    □    上     劃   ˇ    選   記 

□已將文書交與應受送達人 □ 本人                    （簽名或蓋章） 

□未獲會晤本人，已將文書交與有辨別

事理能力之同居人、受雇人或應送達

處所之接收郵件人員 

□ 同居人 

□ 受雇人         （簽名或蓋章） 

□ 應送達處所接收郵件人員 

□應受送達之本人、同居人或受雇人收

領後，拒絕或不能簽名或蓋章者，由

送達人記明其事由 

送達人填記： 

□應受送達之本人、同居人、受雇人或

應受送達處所接收郵件人員無正當理

由拒絕收領經送達人將文書留置於送

達處所，以為送達 

□ 本人 

□ 同居人               拒絕收領 

□ 受雇人 

□ 應送達處所接收郵件人員 

□ 未獲會晤本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

人、受雇人或應受送達處所接收郵

件人員，已將該送達文書： 

□ 應受送達之本人、同居人、受雇人或

應受送達處所接收郵件人員無正當

理由拒絕收領，並有難達留置情事，

已將該送達文書： 

□ 寄存於     派出所 

□ 寄存於   鄉（鎮、市、區）

公所 

□ 寄存於   鄉（鎮、市、區）

公所 

村（里）辦公處 

□ 寄存於   郵局 

並作送達通知書二份，一份

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

事務所、營業所或其就業處

所門首，一份□交由鄰居轉

交或□置於該受送達處所信

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

達。 

送   達   人   注   意  事  項 

一、依上述送達方法送達者，送達人應即將本送達證書，提出於

交送達之行政機關附卷。 

二、不能依上述送達方法送達者，送達人應製作記載該事由之報

告書，提出於交送達之行政機關附卷，並繳回應送達之文書。 

※請繳回桃園縣政府（○○局處） 地址： 


